关于核对2017年度我校高层次科研项目
及成果的通知
学校各有关单位：
2017年12月29日，科研处下发了《关于2017年度我校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统计的通知》，现将统计清单公布，请各学院核对，截止时间为3月16日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1、符合2016年度校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奖励范围，尚未申报的，此次可以补报，以后每年度的该项工作不再补报往年的。
2、收录论文以发表时间为准，奖励年度以收录证明时间为准。
3、CSSCI收录论文不包括扩展版。
4、高水平论文需提供收录证明原件。

5、补报的需提供2017年度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统计表（附件1）的电子版及纸质版，2016年度的请在备注中说明。高水平论文需提供收录证明原件。
附件1、2017年度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统计表
附件2、《河南工程学院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奖励办法》（豫工院科〔2017〕44号）
附件3、2017年度高层次科研项目及成果统计清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12日
